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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2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8E_AF_E5_c80_312509.htm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

、科学技术部关于印发《国家环保科普基地申报与评审暂行

办法》的通知（环发〔2006〕210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环境保护局（厅）、科技厅（科委、科技局）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环保局、科委，各有关单位： 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

，向公众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，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

和科技文化素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》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、科

学技术部《关于加强全国环境保护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

环发〔2002〕175号）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科学技术部将在

全国范围内推进国家环保科普基地的建设。为做好国家环保

科普基地的申报与评审，现将《国家环保科普基地申报与评

审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附件：1.国家环保

科普基地申报与评审暂行办法 2.国家环保科普基地申报表 二

○○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： 国家环保科普基地申报与

评审暂行办法 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深入贯彻实施《环

境保护法》、《科普法》，向全社会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

，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素质。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

、科学技术部《关于加强全国环境保护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

》（环发〔2002〕175号）精神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、科学技

术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国家环保科普基地评审工作。 国

家环保科普基地是向公众普及环保科技知识，提高全民环保



意识和素质的单位或场所，在开展知识性、科学性、趣味性

的科普活动中具有公益性和示范性。国家环保科普基地应在

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，建设和谐社会

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，履行相应的义务。 一、评审对象 1

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，具有环境保护科普功能的场、馆

、园等社会公共活动场所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